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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急 

 

 

 

 

穗财教〔2020〕211 号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转提前下达 2021年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 

省补助资金的通知 

 

从化区财政局：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农村义务教育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科教〔2020〕291

号，附件 1）和市教育局提供的资金分配方案，现将 2021 年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省补助资金 182 万元转下达

给你们。此项资金收入列 2021 年“1100245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

移支付收入”，支出列 2021 年“20502 普通教育”相关项。待 2021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按程序拨付使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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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你区尽快将资金细化安排到具体项目，按要求及时

做好指标安排和分解下达工作，全额编列下一年度年初预算，

并准确列入相关收支科目。 

二、请各区严格按照粤财科教〔2020〕291 号文的规定做好

相关工作，加强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确保财政资金安全

有效，防止出现挤占、挪用、虚列、套取补助资金等行为。 

 

附件：1.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科

教〔2020〕291 号） 

2.2021 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补

助资金绩效目标表（广州市） 

 

 

 

                                    广州市财政局 

2020 年 12 月 30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教育局。 

广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附件2

省级主管部门

市主管部门

 年度资金总

额：

    其中：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总

体

目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不少于45所

不少于4万人

时效指标 100%

社会效益

指标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不多于2例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产出指标

资金情况

（万元）

三级指标

受益学校数

受益学生人数

资金到位率

试点区农村学生营养不良检出率

受助学生有责投诉数

具体实施单位 从化区

182

182

通过开展广州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财政补助项目，进一步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

况，解决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农村中小学营养不良问题，不断提

高学生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

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市级财政部门 广州市财政局 广州市教育局

2021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补助资金
绩效目标表
（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2021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教育部


